	GSN 機房租用(IDC)用戶維護人員異動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預定變更日期
	      年      月      日

	用戶號碼
	CL-
	用戶名稱
	

	申請人
	申請人必須為機關連絡人
	E-mail
	

	行動電話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申請書頁數
	第    頁，共     頁

	維護人員異動內容

	設定動作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
	E-mail
	

	人員：□增 □刪
帳號：□增 □刪
	
	
	
	
	

	人員：□增 □刪
帳號：□增 □刪
	
	
	
	
	

	人員：□增 □刪
帳號：□增 □刪
	
	
	
	
	

	人員：□增 □刪
帳號：□增 □刪
	
	
	
	
	

	人員：□增 □刪
帳號：□增 □刪
	
	
	
	
	

	人員：□增 □刪
帳號：□增 □刪
	
	
	
	
	

	人員：□增 □刪
帳號：□增 □刪
	
	
	
	
	

	人員：□增 □刪
帳號：□增 □刪
	
	
	
	
	

	人員：□增 □刪
帳號：□增 □刪
	
	
	
	
	

	機房主管
	二線建檔處理人員

(行政助理)
	一線維運處理人員

(值班人員)
	機關聯絡人及

   其主管簽章
	機關處室章

	□Double Check
□文件歸檔 
	□HiOSS系統建檔完成

□送機房主管審查
	□不合格表單

□送二線人員處理
	簽章   

月    日
	                                    

	簽章   

月    日
	簽章   

月    日
	簽章   

月    日
	
	


註：1. 聯絡方式：GSN國光IDC 傳真專線：02-8925-0214；障礙申告專線：02-8925-0234。 GSN台中文心IDC 傳真專線：04-22531789；障礙申告專線：04-22531790。
            GSN東七IDC傳真專線：02-2722-7434；障礙申告專線：02-2722-7464。

2. 本服務僅接受機關聯絡人員所提出之申請，且必須完整檢附所需資訊，為維護客戶權益，客戶印鑑與申請書不符合者不予以辦理。
3. 請填寫完畢後，逕向值班處通知變更事宜，所有維護人員變更約須一個工作天。
4. 線上簡易委託服務帳號一律採用身分證字號。
5. 用戶申請新增維護人員，本機房保留核准與否之權利

6. 請勿任意更改本表格式，否則不予受理。
附件、TWNIC個人資料保護法應告知事項
1.蒐集主體：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
2.蒐集目的：提供IP位址相關服務、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相關事務、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電信及傳播監理、學術研究、其他公共部門(包括行政法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及其他公法人)執行相關業務、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訂之業務。
3.個人資料類別：含IP位址申請人及其行政聯絡人、技術聯絡人之識別類(姓名、地址、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受僱情形類(任職公司等)、其他各類資訊類(往來電子郵件、系統自動記錄之軌跡資訊等)。
4.個人資料利用期間：申請人所提供之紙本資料得由代理發放單位永久保存，TWNIC僅就代理發放單位登錄於Whois資料庫部分進行保存，並由代理發放單位於IP位址使用者停止使用後，主動進行移除後，TWNIC即不保留任何個人資料。
5.個人資料利用地區：紙本資料將存放於代理發放單位；數位格式或資料庫形式存在之個人資料檔案，除Whois資料庫外，存放於TWNIC執行業務及伺服器主機所在地，目前為台灣地區。
6.個人資料利用對象：IP位址相關個人資料係委由代理發放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TWNIC僅取得Whois資料庫供公眾查詢。
7.個人資料利用方式：依蒐集目的範圍進行利用。
8.行使個人資料權利方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您就您的個人資料享有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之權利。您可以直接指TWNIC網站(http:rms.twnic.nwt.tw)進行Whois資料庫的查詢，若欲取得您申請時相關個人資料，因係委託代理發放單位(即您所使用之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請依各該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向您告知之權利行使方式行使相關權利，代理發放單位將於接受您的權利行使後，將結果更新於Whois資料庫。
9.個人資料選填說明：若屬選填項目，是否填寫不會影響申請人使用IP位址之權利。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網際資訊網路、電路出租業務客戶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條款
一、非公務機關名稱：中華電信(股)公司(含各分公司、電信研究院及學院，以下簡稱本公司)。
二、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行銷；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信用卡、現金卡、轉帳卡或電子票證業務；訂位、住宿登記與購票業務；個人資料之合法交易業務；消費者保護；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資(通)訊服務；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資(通)訊安全管理；影視、音樂與媒體管理；會員管理；網路購物及其他電子商務服務；經營電信業務與電信加值網路業務；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
三、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辨識個人者；辨識財務者；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個人描述；家庭情形；其他社會關係；休閒活動及興趣；職業；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財務交易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本公司營運及依法令規定應為保存之期間。
(二)地區：本公司營運之地區。
(三)對象：本公司、受本公司委託之關係企業及合作廠商。
(四)方式：提供電信服務、加值服務、各項優惠措施、行銷、活動訊息或辦理市場調查，並得以對貴客戶或設備使用人提供催繳訊息等。因業務所需，受本公司委託之關係企業或廠商者，亦同。
五、本公司就本服務/業務填具之聯絡人資料，僅作服務/業務聯繫之用；法人代表人(負責人)、法定代理人及受託人之資料，僅作申辦服務/業務及聯絡使用。
六、貴客戶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律規定，就其個人資料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等權利。其行使方式依法令及本公司相關規定，洽本公司各服務中心辦理，或直撥免費客服電話(市話:123、行動:0800-080-090)、網路客服中心(https://123.cht.com.tw/ecas/B09)諮詢。本公司得依個資法第10條、11條規定，執行業務所必須及法定保存期間等考量，決定是否接受申請。

七、貴客戶得自由選擇填具個人資料(但依法令規定者不在此限)，若提供資料不足或有誤時，將影響服務申辦或其完整性。
八、為優化服務，歷來及本次貴客戶申辦各項業務(含中華電信會員、使用公眾Wi-Fi等)，本公司將蒐集並彙整貴客戶上開個人資料及各項網頁(域)瀏覽與通信紀錄、位置與帳單資訊、收視紀錄等資料，以無法識別個人的方式產出分析報告提供本公司及關係企業或合作廠商。
九、本次□申請□異動業務/服務
□市內網路業務
□行動寬頻業務

□網際資訊網路業務
□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
□電路出租業務
□

-----------------------------------------------------------------------------------------------
本公司為推介多元化商品服務，得利用上開 貴客戶個人資料行銷本公司關係企業及受託代銷等各合作廠商之商品或服務，前述事項 貴客戶 (同意(不同意。
除前揭事項外，本公司非經 貴客戶同意或依法律規定，不得將上開個人資料提供予第三人。若 貴客戶欲請求本公司停止繼續處理、利用，得隨時填具「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客戶個人資料申請暨處理回覆單」，透過本公司各地服務中心請求停止處理、利用或刪除。

機關名稱：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79933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一段21之3號
貴客戶(法人代表人(負責人))：                        （簽章）證照號碼、地址：均同申請書

法定代理人：                                        （簽章）證照號碼、地址：均同申請書

受託人：                                            （簽章）證照號碼、地址：均同申請書

以上簽名確實為本人所為，如有不實，致發生任何糾紛時，應由貴客戶自行負責

簽署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聯單編號：              電話號碼：          受理員：         複核員：         
108.2.13網際資訊網路、電路出租實體通路版
